附件
晋城市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内部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（调整版）
	序号
	抽查任务名称
	抽查
类型
	抽查事项
	抽查对象范围
	抽查
	信用风险
	抽查检查
	发起主体
	检查主体

	
	
	
	
	
	比例/数量
	分类管理
	起止时间
	/指导单位
	检查方式

	1
	对广告经营者建立、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、审核、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广告行为检查：（1）广告经营企业的主体资格等证明文件是否真实有效；（2）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、审核、档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情况；（3）根据广告发布情况抽查查验广告档案资料；（4）抽查核对近期发布广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；（5）广告业务审核手续是否齐备。
	全区范围内广告经营单位
	5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和频次。
	7月—9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广告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2
	对集贸市场的计量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1、贸易结算使用的衡器是否定期检定合格
	全区集贸市场
	100%
	
	4月—5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计量标准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
	
	
	2、集贸市场是否设置公平秤
	
	
	
	
	
	

	
	
	
	3、是否有“缺斤短两”的行为
	
	
	
	
	
	

	3
	商业银行收费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1.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情况，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的检查
	本辖区银行
	10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9月-10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反垄断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4
	对旅游景区价格的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1.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情况，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的检查
	本辖区3A级及以下景区
	100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7月-9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反垄断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5
	对药品价格的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1.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情况，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的检查
	本辖区药品经营单位
	15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7月-9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反垄断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6
	对加油站计量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在用加油机的计量检定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，各部位铅封是否完好；加油机是否有作弊、偷换计量装置主板和计量芯片等计量违法行为；加油站是否向社会公开做出诚信计量承诺；是否及时受理处理消费者投诉情况
	本辖区加油（气）站
	100%
	
	4月-5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计量标准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7
	对眼镜制配场所计量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是否建立计量管理制度；是否按要求配有相应的计量器具；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是否按照规定登记造册并经计量检定合格；是否存在使用未经检定、超过检定周期的情况。
	本辖区眼镜制配场所
	30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8月-10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计量标准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8
	对团体标准、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监督检查
	定向
	企业是否公开其执行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。是否公开现行有效标准。
	本辖区生产销售企业
	20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7月-9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计量标准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9
	对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
	定向
	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情况专项监督检查
	本辖区宣传出版、文化教育、市场交易等领域
	30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8月-10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计量标准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专项监督检查
	定向
	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专项监督检查
	法定计量检定机构
	50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7月—8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计量标准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11
	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检验检测机构资质情况及检验检测行为合规性检查。
	本辖区获证检验检测机构
	10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9月-11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认证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12
	对神利便利连锁便利超市的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1、经营资质2、经营条件3、食品标签等外观质量状况4、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5、从业人员管理6、经营过程控制情况7、特殊食品等事项的检查
	本辖区内神利便利连锁便利店
	20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7月-9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食品生产流通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13
	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检查：是否按要求做到“三落实、两有证、一检验、一预案”。
	本辖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
	5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8月-11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特设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14
	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提供交易服务单位的抽查
	定向
	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提供交易服务的违法行为检查
	本辖区内农贸市场
	100%
	
	7月-11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消保市场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15
	对个体户市场监管事项内部联合抽查
	定向
	1.经营（驻在）期限的检查2.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3.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4.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5.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6.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7.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8.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建立、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、审核、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9.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10.专利真实性监督检查
	本辖区个体工商户
	1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4月-10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信用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16
	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市场监管事项内部联合抽查
	定向
	1.经营（驻在）期限的检查2.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3.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4.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5.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6.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7.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8.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建立、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、审核、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9.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10.专利真实性监督检查
	本辖区农民专业合作社
	5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4月-10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信用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17
	对B类企业的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1.经营（驻在）期限的检查2.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3.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4.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5.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6.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7.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
	本辖区B类企业
	1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8月-11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信用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18
	对C类企业的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1.经营（驻在）期限的检查2.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3.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4.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5.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6.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7.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
	本辖区C类企业
	5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8月-11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信用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19
	对D类企业的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1.经营（驻在）期限的检查2.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3.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4.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5.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6.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7.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
	本辖区D类企业
	5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6月-11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信用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20
	对部分燃气器具及配件经销单位的飞行监督抽查
	定向
	燃气器具及配件销售单位的监督检查：1.销售单位有无资质；2.有无标注厂名、厂址、执行标准等信息；3.家用、商用燃气灶具有无熄火保护装置；4.家用燃气灶具有无3C认证标识及证书；5.家用、商用调压阀出口压力是否为不可调节。
	全区燃气器具及配件经销单位
	30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和频次。
	8月—11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质量股指导
	【市抽市查】

	
	
	
	
	
	
	
	
	
	【县抽县查】市县两局分别组织实施抽查（此计划不包括各县抽查计划，各县自行根据监管需求制定抽查计划并组织实施）

	21
	“一址多照”双随机抽查（企业）
	定向
	1.经营（驻在）期限的检查2.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3.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4.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5.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6.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7.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
	全区“一址多照”企业
	10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和频次。
	5月-7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信用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22
	“一人多企”双随机抽查（企业）
	定向
	1.经营（驻在）期限的检查2.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3.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4.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5.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6.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7.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
	全区“一人多企”企业
	5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和频次。
	5月-7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信用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23
	“一人多企”双随机抽查（个体户）
	定向
	1.经营（驻在）期限的检查2.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3.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4.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5.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6.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7.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
	[bookmark: _GoBack]全区“一人多企”个体户
	5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和频次。
	5月-7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信用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24
	对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者（网店）的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履行主体责任的检查
	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
	3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7月-9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执法稽查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25
	对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的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1.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情况，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的检查
	本辖区行业协会
	50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8月-9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反垄断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
	26
	对行政事业单位收费行为的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1.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情况，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的检查
	本辖区行政事业单位
	30%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对低风险、一般风险、较高风险、高风险企业分别递加比例抽查
	8月-9月
	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发起/反垄断股指导
	区市场监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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